附表1：
北京理工大学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
学院（书院）：（盖章）    精工书院                  
	专业名称及年级
	面向年级
（可报名的学生所在年级）
	接收
人数
（分年级填写）
	接  收  条  件
（如原专业学习成绩、专业排名、特殊课程要求等）
	面  试

	
	
	
	
	内  容
	时间、方式

	宇航与机电类（2025级）
	2025级
	10
	1. 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转专业的学生不具有申请资格。
2. 申请转入的学生需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对所申请的书院下设专业有浓厚的学习兴趣，遵守书院教学及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3. 所在原书院应为理工类专业，学习成绩无不及格记录。且原则上学习成绩在原书院或专业排名前20%以内。
4. 有专业特长或实践环节成绩优异的学生优先考虑。
5. 精工书院不接收第二志愿学生。
	面试重点考核学生外语水平、基础及专业知识、综合素质与能力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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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负责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